
幼兒園文化課程工作坊(中彰投區)實施計畫 
 

一、 依據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7年5月25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070053805號 

二、 目標： 

(一) 運用課綱規畫文化課程（依據文化課程規劃原則） 

(二) 發展符合幼兒能力與需求的文化課程 

(三) 持續釐清課程設計及實作上的問題並加以修正 

 

三、 辦理單位 

(一) 主辦單位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
(二) 承辦單位：臺北市立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

 

四、 參加對象： 

(一) 參加過課綱1-3或3-1研習之教保服務人員 

(二) 有運用課綱並自編教材之教保服務人員 

(三) 對幼兒園文化課程設計有興趣之教保服務人員 

(四) 曾參加幼兒園文化課程實例甄選之教保服務人員 

(五) 曾參加過文化課程工作坊 

 

五、 錄取原則： 

(一) 以參加過課綱1-3或3-1研習之教保服務人員且同一班兩名教保服務人員皆有

意願報名者，若一班僅有一位教保服務人員者，則不在此限 

(二) 有實作課綱並自編教材者，且同一班兩名教保服務人員皆有意願報名者，若

一班僅有一位教保服務人員者，則不在此限 

(三) 本工作坊為鼓勵不同幼兒園參與文化課程教案設計與實作，故同一園至多接

受兩班(4名)教保服務人員報名 

(四) 對幼兒園文化課程設計有興趣之教保服務人員 

(五) 參與過幼兒園文化課程實例甄選及文化課程工作坊者優先 

 

六、 辦理資訊 

(一) 期間：108年 9月-109年 1月期間，共 5次 

(二) 人數：最多20人，未滿12人不予開班 

(三) 報名方式：一律採網路報名 

1. 報名網址：請至 https://www.beclass.com/rid=23416b95d70a28d52d49 報名 

2. 報名期間：即日起自 108年 9月 16日止 

 

七、 注意事項： 

(一) 參與學員需依各區工作坊之課綱實踐進度，於每次工作坊後均需繳交研習省

思與課程資料（內容另於研習當天說明），並閱讀課程大綱相關手冊 

(二) 全程參與者，將核發研習時數30小時，並於課程結束後統一核發，中途退出

者及無故缺席1次者，將則不予核發研習時數。 

https://www.beclass.com/rid=23416b95d70a28d52d49


(三) 承辦單位將提供午餐，請自備環保餐具。 

(四) 關於本課程之相關事項詢問，請以信件連絡優先。若欲致電，請於平日下午

洽「幼兒園文化課程推廣計劃」助理周庭如小姐。連絡電話：(02)2311-

3040#4215，電子郵件信箱：soc.team@go.utaipei.edu.tw 

 

八、 帶領人、課程時間及內容： 
1.北北基(初階班)  帶領人：弘光科技大學 張斯寧老師 

課程地點 時間 課程內容 

弘光科技大學 

L615會議室 

108年 9月 21日（六） 

14：00-21：00 

1. 文化課程的意義與內涵 

2. 文化課程實施經驗的分享 

弘光科技大學 

L615會議室 

108年 10月 26日（六） 

09：00-16：00 

1. 文化課程的選材與資源運用 

2. 統整性課程規劃(實作、分享與討論) 

弘光科技大學 

L615會議室 

108年 11月 16日（六） 

09：00-16：00 

1. 文化課程內容的連貫性 

2. 活動設計與學習指標的連結 

弘光科技大學 

L615會議室 

108 年 12 月 21 日（六）

09：00-16：00 

1. 文化課程的實踐與問題討論 

2. 教學紀錄和省思之撰寫 

弘光科技大學 

L615會議室 

109年 1月 18日（六） 

09：00-16：00 

1. 課程實例分享和討論(學員文化課程紀實分享) 

2. 文化課程實施的困境與問題討論 

 

mailto:soc.team@go.utaipei.edu.tw

